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 

济院字〔2021〕26 号  
           

 

关于调整学校二级学院党组织设置的通知 
 

各党总支（党委）、党支部： 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要求，

结合学校内设机构调整需要，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，设立中国

共产党济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委员会、中国共产党济宁学院

人文与传播学院委员会、中国共产党济宁学院儒商学院委员会、

中国共产党济宁学院外国语学院委员会、中国共产党济宁学院

教师教育学院委员会、中国共产党济宁学院美术学院委员会、

中国共产党济宁学院音乐学院委员会、中国共产党济宁学院体

育学院委员会、中国共产党济宁学院数学与计算机应用技术学

院委员会、中国共产党济宁学院物理科学与智能工程学院委员

会、中国共产党济宁学院化学化工与材料学院委员会、中国共

产党济宁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委员会、中国共产党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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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学院工程学院委员会、中国共产党济宁学院产业学院委员会、

中国共产党济宁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委员会、中国共产党济宁学

院学前教育学院委员会。原二级教学单位党总支（党委）随内

设机构变更自然撤销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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